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各項婦女權益工作重點分工表
辦理情形填具原則與範例
※ 各機關填寫辦理情形原則為：

應精簡文字敘述，避免陳述性文字或贅詞，將有關之作法及成效、業務所形成之性別效果等具體呈現，並僅可能以性別統計等量化數據呈現具體工作成效，故各單位所填寫之辦理情形應包含下列內容：
一、資料截止時間：

以每3個月為1單位，資料呈現應以累積成果為準（如95年1- 3月、95年1-6月、95年1-9月、95年1- 12月等）。
二、辦理情形：

應說明具體作法及成效；直接且清楚地說明針對各工作重點項目所採對應之作法、方案或政策措施，並儘量以性別統計等量化數據呈現具體工作成效。
三、執行困難或限制：

    若無執行困難或限制，可省略不填。
※ 範例：
工作重點3-4-2：「推動女性單親家庭福利措施，以減少貧窮女性化現象及女性單親家庭邊緣化問題。」
主辦機關：內政部
辦理情形：

一、資料截止時間：94年1-12月

二、辦理情形：
（一）透過社會救助政策，提供低收入單親家庭長期、基本的經濟安　　　全保障：為擴大照顧遭逢變故的單親婦女，社會救助法已修正通過，將未共同生活、無扶養事實之特殊境遇單親家庭直系血親尊親屬不列入家庭總人口計算。
（二）督導地方政府落實「特殊境遇婦女家庭扶助措施」，提供中低收入單親婦女本人及子女相關扶助：89年5月24日公布施行之「特殊境遇婦女家庭扶助條例」，業將女性單親所需的相關扶助措施納入法律的保障中。其主要扶助內容計有緊急生活扶助、子女生活津貼、子女教育補助（教育部主政）、傷病醫療補助、兒童托育津貼、法律訴訟補助、以及創業貸款補助（由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辦理）等七大措施。93年度5項措施共計核定補助3億4,225萬餘元左右，服務約17萬2,746人次。
（三）推動單親家庭支持性服務：
1、補助辦理「單親家庭子女課業輔導」計畫：94年度補助民間團體辦理單親家庭子女課業輔導計畫118案，計17,704,200元。
2、補助「辦理單親家庭服務活動」：補助民間團體辦理單親家庭家長支持團體、親子聯誼、知性成長講座及第二專長培訓等58個方案，計2,899,380元。
3、補助辦理「單親家庭個案管理」：94年新增鼓勵民間以個案管理方式輔導單親家庭，94年補助5個民間團體，計828,000元。
4、補助辦理「單親婦女培力」計畫：94年補助學費及臨時托育費，協助弱勢單親婦女繼續就讀大專院校，取得學位，提昇社會競爭力及求職能力，共培力68名，補助893,940元。
三、執行困難與限制：有關本部所推動辦理之社會救助法修正、落實推動特殊境遇婦女家庭扶助措施，及結合民間團體辦理多項單親家庭支持性服務等，對於落實女性單親家庭福利措施之推動確有幫助，未來將持續規劃推動各項符合單親家庭需求之福利措施。
